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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年度各次法規執行疑義研討會決議重點說明

主講人 :  劉國慶建築師



112年第一次案由二

有關停車空間停車位角度超過六十度者，其停車位前方應留設深六公尺，

寬五公尺以上之空間。惟前方6x5之空間是否能有部分或全部為汽車坡道，

提請討論。

會議決議：

非屬都預審案件依營署建管字第
0922909837號函（詳附件一）意
旨，車位前方6公尺以上空間所含
車道是否需平垣，尚無明文限制。



112年第一次案由三

有關一般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與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依水務局函
農，以上均非屬山坡地範圍（詳附件一））申請作為住宅使用，得否分開
計算合併加總建蔽率及容積率。

會議決議：

在不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及區域計畫規定下，甲種與丙種建築用地得
依台內營字第 143753號函（詳附件二）規定同意合併使用，惟應保留空
地面積、建築物高度和容積樓比板面積，應依照各用地使用之規定分別計
算。



112年第二次案由三

有關連棟式透天一樓設置之停車空間防火區劃執行問題，提請討論。

會議決議：

本案連棟式透天一樓停車空間規
劃為共用部分，各車位之間無分
戶牆區隔，依內政部營建署
107.10.24營署建管字第
1070072461號函示，如符合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
之1、79條之l 、 86條及110條
圖110-(6) , 則停車空間與其他
用途間得不受一小時防火時效限
制。



112年第一次案由三

有關停車場二層樓以上未設有居室及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室、停
車空間，是否無須設置無障礙昇降機通達二樓，提請討論。

公會建議：

本案二層僅停車使用不視為居室，且無涉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167-1
條之無障礙設施，應可免設置無障礙電梯。

會議決議：

本案依建築師公會建議，按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67-1條規定，當
層設置有居室空間或無障礙設施者仍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反之無設置
者得免設無障礙通路。



112年第三次案由三

C類廢料推置或處理場之附屬空間已分幢設置(詳附件3-1),其應為防火構造
標準適用疑議，提請討論。

公會建議：

本案本案同一基地非廢料堆置或處
理場，其他幢建築物，以C類作業
廠房附屬空間用途申請，應依建築
技術規則第69條建築物類組、面積
與樓層分別檢討。

會議決議：

本案依建築師公會建議，同一宗建
築基地如以分幢方式建築者，各幢
分別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69條之附表檢討。



112年第三次案由四

依據106年1月18日公告實施「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二次專案通盤檢討）案」增訂第五八點規定：「公共建築物應設
置地面層停車位提供短時洽公或身心障礙者使用。」(詳附件4-1)，其所
稱「公共建築物」疑義一案，提請討論。(提案人：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
處)

會議決議：

本案依建築師公會建議，公共建築物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認定範圍不同，

尚未有其他函示命令釋疑前，先循往例認定辦理。



112年第三次案由五

桃園市基地開發交通影響評估審查規定之附表三(詳附件5-1)桃園市交通影
響評估送審基準表停車位數計算疑議，提請討論。(提案人：桃園市政府建
築管理處)

會議決議：

依據桃園市基地開發交通影響評估審查

規定之停車位數計算，申請案經換算合

計之總停車位數值，其數值(含小數點)

未達送審基準表之車位數值即免送審。



112年第四次案由四

有關室內空間依都市計畫相關法規規定設置機車停車位是否得不計入容積
樓地板面積，提請討論。

會議決議：

依內政部營建署函 100.11.04.營署建管字第1000065489號函規定，依法
規應設置每輛機車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4平方公
尺。



112年第四次案由五

有關已領有建造執照之案件，擬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41-1
條…配合重大公共設施建設計畫捐贈土地之規定增加容積，辦理變更設計
之法令適用疑義，提請討論。

會議決議：

建造執照處理程序未終結前，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41-1

條……配合重大公共設施建設計畫捐贈土地之規定增加容積辦理變更設
計，其法令適用得比照容積移轉及增額容積之規定辦理，並符合102年2

月22日營署建管字第1022902932號函及111年3月31日府都計字
11100678422號函(詳附件5-1)，所稱「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係指依建築法規辦理變更設計之狀況，不包含因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移入
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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